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关于印发《贵州师范大学本科教学质量奖 

评选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（教学部），各单位： 

    现将《贵州师范大学本科教学质量奖评选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 

 

 

 

 

 

贵州师范大学 

2014 年 5月 22日 

 

 

贵州师范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4 年 5月 22 日印发 

共印 125 份，其中电子公文 115份 

 
校发〔2014〕34号 

 



 

 

贵州师范大学本科教学质量奖评选办法 

 

为贯彻《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》和

《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

的若干意见》，落实《贵州师范大学关于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

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实施意见》等文件精神，突出教学工作

的中心地位，激励教师潜心教学，鼓励教师多上课、上好课，提

高本科教学质量，推进学校内涵发展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申报条件 

凡我校在编在岗、具有教师专业技术职称、从事本科教学的

教师，符合以下条件，均可申报： 

（一）履行教师基本职责，三年内无教学责任事故及其他处

分；遵循教学基本规范，有完善清晰的教学档案材料； 

（二）完成岗位职责规定的教学任务； 

（三）教学效果获得学生和同行的肯定。 

二、评选类别 

按专业理论课程、通识课程、专业实践课程三类课程进行评

选。在多种类别课程任教的教师，原则上在任教门数最多的课程

类别中评比。 

（一）专业理论课程类 

各课程责任单位参评总名额为当年该类任课教师总人数的

20%。其中，学生网评成绩排序前 10%的教师自然参评，另外 10%

的名额由各课程责任单位结合学生网评成绩和教师综合考核表现

择优推荐。 

（二）通识课程类 

仅承担通识必修课程的课程责任部门参评名额可参照专业理



 

 

论课程类办法执行。既承担通识必修课程又承担专业课程的课程

责任部门，其通识必修课程参评名额由教务处直接划拨。跨学院

相关学科基础课程可参照专业理论课程类办法执行。通识选修课

程由教务处直接评选。 

（三）专业实践课程类 

承担独立开设的实验、实习实训课程、教育实习指导和毕业论

文（设计）指导等实践课程的教师，由各相关学院结合学科性质

和专业人数择优推荐 1-2 名，经教务处审核后，公示参评资格。 

三、评选程序 

（一）参评对象推荐 

课程责任单位和校督导择优推荐参评教师，在学院内部公示，

申报材料汇总后报教务处资格审查，学校公示参评名单。校督导

择优推荐的教师名额不占课程责任单位推荐名额的总比例。 

（二）教学质量测评 

参评教师的理论课程测评采取校督导测评、学科组测评、学

院测评等方式，测评依据《贵州师范大学本科理论课教学质量奖

测评标准》进行。专业实践课程由专家组直接测评。 

1.校督导测评 

参评教师应主动向校督导办公室提出听课测评申请，校督导

团根据申请情况进行安排。督导现场听课，独立打分，测评结果

汇总后于测评学年结束前两周报送教务处。 

2.学科组测评 

学科组测评应由学科组主任以教研活动的形式组织学科组教

师，对参评教师所授课程独立测评计分。学科主任不参与评价、

计分。参与测评的教师须占整个学科组在校在岗教师的 90%以上

测评方为有效。测评结果于测评学年结束前两周报送教务处。 



 

 

3.课程责任单位测评 

课程责任单位测评由分管领导组建评议组，课程责任单位党

政领导、学科主任、办公室主任和教学秘书等参加，以无记名方

式计分。测评结果于测评学年结束前两周报送教务处。 

4.学生网评 

学生网上测评在课程考核结束后两周内进行。每门课程学生

网评人数须在 70%以上。若网评学生人数不足，采用问卷测评的

方式替代。参加问卷测评的学生人数须为总人数的 90%以上。 

5.教学材料评分 

教务处组织专家对教师在评选学年所任教的一门代表性课程

教学材料进行评分。教学材料于评选学年开学前两周报送教务处。 

（三）学校表彰奖励 

1.教务处汇总分数，按理论课程不超过参评教师总额的三分

之二，实践课程不超过参评教师总额的三分之一，原则上总评分

不低于 85分，提出推荐获奖教师名单。 

2.获奖教师推荐名单报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审批，全校公示。 

3.公示无异议后获得“贵州师范大学本科教学质量奖”的教

师，学校将颁发奖状、奖金。 

四、评分办法 

教学质量测评以学年度计，分理论类课程（分大课和小课）

教学测评和实践类课程教学测评。测评方案如下： 

（一）理论课程测评方案 

测评项目 

 

班级学生人数 

校督导

测评 

学科组

测评 

课程责

任单位

测评 

学生网评

平均分 

教学材

料评分 

课程门

数加分 

≧30人 10% 10% 10% 60% 10% 0.3/0.5 



 

 

＜30人 10% 15% 15% 50% 10% 

注：1.测评总分=总评分+课程门数加分 

 2.课程门数加分是指任课教师独立承担二本不同内容不低于 2 学分的

课程加分奖励，在总评分的基础上，承担 2 门加 0.3 分，承担 3 门加 0.5

分，3门以上不再累加。 

（二）实践课程测评方案 

实践课程由教务处组织专家测评。参照理论课程测评方案执

行。 

五、附则 

（一）贵州师范大学本科教学质量奖作为教师各类评优评奖、

职称评定的重要依据，按届评选，一年一次，原则上安排在每年

秋季学期。 

（二）获校级及以上教学名师奖的教师，不再参评本奖项。 

（三）参加校级及以上级别教学比赛获奖的教师，可按获奖

等级折合校督导测评分数。 

（四）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《贵州师范大学本科教学质

量奖评选办法（修订）》同时废止。 

（五）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 


